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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毛双 熊敏秀）道路交通安
全，是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基石，也是司法服务
保障民生的关键领域。12月 2日，在“全国交通
安全日”当天，大足区人民法院召开“文明交通
安全出行”专题新闻发布会，进一步增强公众交
通安全意识，营造文明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交

通环境。
发布会通报了近 3年来大足区人民法院审

理涉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案件的基本情况、主要
特点、审判理念及工作成效。通报显示，大足区
人民法院 3年依法审理涉及交通安全刑事案件
468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1250件，非诉执

行案件 25件，其中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保持
增长态势，平均增长率达22.3%，相关刑事、行政
案件数量较去年有所回落。

同时，会上发布并深度解读了 10件涉交通
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详细阐释了相关法律适
用、裁判要点以及案件典型意义。

本次新闻发布会是大足区人民法院深化司
法公开、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助推区域道路交通
安全共建共治共享的一次具体实践。接下来，
大足区人民法院将以此次发布会为契机，持续
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依法履职，公
正司法，并通过多种形式加大法治宣传力度，努

力引导全社会共同关注交通安全、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为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大足贡献更坚实的司法力量。

会议邀请市级人大代表，大足区人民检察
院、大足区公安局、大足区交通运输委等单位代
表齐聚一堂，共同聚焦交通安全治理。

凝聚法治合力 共筑平安之路
大足区人民法院召开“文明交通 安全出行”专题新闻发布会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熊敏秀 整理

12月 2日，在“全国交通安全日”当天，大足
区人民法院召开“文明交通 安全出行”专题新
闻发布会，会上发布并深度解读了 10件涉交通
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引导公众深刻认识违法
驾驶行为的法律后果与安全风险，自觉摒弃交
通陋习，筑牢安全行车的思想防线。

案例一
钟某胜交通肇事案

基本案情
2023年11月21日19时，被告人钟某胜驾驶

无牌电动三轮车，从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汽车
站往大足区龙水镇人民政府方向行驶，行驶至
龙水镇幸光大道800米人行横线处，与正在通过
人行横道的王某富发生碰撞，造成王某富受重
伤，经医治无效于 2024年 7月 24日死亡的交通
事故。

事故发生后，钟某胜将车开到前方路边的
非机动车道停好，立即步行回到事故现场，拨
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并滞留
现场。

民警到达现场后，经现场多次询问，钟某胜
否认自己是肇事车辆驾驶员，拒绝告知肇事车
辆。经民警询问相关见证人并调取视频监控，
锁定钟某后，钟某才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民
警将钟某胜带至医院抽取静脉血样送检，经鉴
定，送检的血样中乙醇含量为 153.4mg/100ml。
经公安机关认定，钟某胜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
全部责任。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依法认定钟某胜构

成交通肇事逃逸，判决被告人钟某胜犯交通肇
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典型意义
本案是交通事故发生后逃离又立即返回现

场是否构成肇事逃逸的典型案例。本案中，被
告人钟某胜在事故发生后，将肇事车辆停至非
机动车道，又步行回事故现场，是为了避免被执
法部门发现其酒后驾驶车辆肇事。虽然返回现
场后立即报警、救治伤者，但在民警询问时其否
认自己是肇事者，其主观目的仍系逃避法律追
究。对于其救助伤者的行为，可在量刑中予以
考量。

本案依法认定钟某胜的行为属于肇事逃
逸，强调了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不仅具有救
助伤者的法律义务，同时应当履行配合调查、听
候处理的法定义务。

案例二
陈某危险驾驶案

基本案情
2024年 6月 12日 18时许，被告人陈某在重

庆市铜梁区家中吃饭并饮酒，当日22时许，被告
人陈某再次在家中饮酒。2024年 6月 13日 9时
许，被告人陈某驾驶小型汽车，从铜梁区上高速
行驶至渝蓉高速重庆段大足东收费站下道时，
被设卡民警查获。

民警对其进行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为117mg/
100ml。后民警将陈某带至医院抽血并送检，经
鉴定陈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24.6mg/100ml。陈
某有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为C1。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陈某犯

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典型意义
饮酒后的间隔时间并非判断酒驾、醉驾的

法律标准，法院对于“醉驾”的认定标准是驾驶
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本案中陈某虽在驾车前
夜饮酒，但隔天血液中乙醇含量经检测为
124.6mg/100ml，即构成醉驾。法院再次提醒，人
体代谢酒精的速度因人而异，酒精完全排出体
外需要较长时间，如有驾车安排，前一日应避免
饮酒，切勿心存侥幸。

案例三
黄某清交通肇事案

基本案情
2025年3月8日0时18分许，被告人黄某清

醉酒后驾驶小型轿车搭乘陈某润沿西湖大道由
双桥往龙水方向行驶，当车行驶至重庆市大足
区西湖大道4公里200米处，车辆撞到道路中央
水泥隔离墩致陈某润死亡、车辆及护栏受损的

道路交通事故。
民警到达现场后，将黄某清带至大足区双

桥人民医院进行了静脉血样提取并送检。经重
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黄某清静脉血
样中检出乙醇，含量为 125.5mg/100ml。经公安
机关认定，黄某清承担此次交通事故全部责
任。因黄某清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
司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黄某清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辆，发生致一人死
亡的交通事故，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构成交通肇
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典型意义
本案是酒驾致使同乘人员死亡后保险公司

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典型案例。本案中黄某清
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同乘人员死亡，负
事故全部责任。然而因同乘人员不属于交强险
的保障对象，因此，此次事故受害者陈某润不在
交强险赔偿范围内。另外，酒驾属于商业车险
的免责事由，且保险公司已履行提示义务，商业
车险也不承担此次事故保险责任。酒驾危害巨
大，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还会导致保
险拒赔，最终赔偿责任仍由酒驾者承担。

案例四
罗某发危险驾驶案

基本案情
2025年 4月 18日 17时 29分许，罗某发驾

驶小型普通客车（核定载客数 5人）搭乘 11名
学生从大足区永岸路城南小学门口附近出发准
备往重庆市大足区双丰村方向行驶，行驶至重
庆市大足区永岸路 50米处被民警查获，发现罗
某发所驾驶的车辆内一共搭乘了 12人（核载 5
人，实载 12人，学生 11人，驾驶员 1人），其载人
超过核定人数 100%，车辆长期用于接送附近中
小学生。

被告人罗某发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户主为
其妻子向某荣，罗某发与该车辆都不具备驾驶
客运载客资质。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罗某发不具有客运载客资质，驾驶机动车严
重超员在道路上行驶，其行为依法构成危险驾
驶罪，判处其拘役两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三千元。

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

一将“从事校车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
员载客”的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对于不具有营
运资质的车辆从事以上运输活动且严重超员，
同样构成犯罪。本案的判决彰显了交通公共安
全至上的理念，任何以牺牲生命安全为代价的

“便利”和“经济利益”都是法律不允许的，提醒
从事旅客运输人员遵守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将
公共安全和他人生命置于首位。

案例五
刘某诉吴某甲、吴某、某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3年8月5日，17岁的吴某甲驾驶普通二

轮摩托车，在大足区某国道十字路口处超车逆
向行驶，与在左侧道路直行的钟某驾驶并搭载
刘某的轻便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吴某甲、
钟某、刘某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

公安机关认定吴某甲无证驾驶及未右侧行
驶，钟某无证驾驶、超限搭载以及未让右方道
路来车先行，吴某甲与钟某负事故同等责任，
刘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刘某随即被送往医
院治疗。

经鉴定，刘某构成十级伤残。后刘某诉至
法院，请求判决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某
甲及监护人吴某向其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19万余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吴

某甲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投保了交强险，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保险公司应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刘某，不足部分由侵
权人赔偿。

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吴某甲与钟某负
事故同等责任，刘某无责任，但刘某理应知晓轻
便二轮摩托车不能载人而仍然选择搭乘，并且
搭乘时未佩戴头盔，对自身损害后果的发生、扩
大具有一定过错，法院认定由刘某承担 10%的

责任，吴某甲与钟某各承担45%的责任。
吴某甲尚未成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

人承担全部责任。遂判决由保险公司赔偿15万
余元，吴某赔偿2万余元，如吴某甲有财产的，优
先从吴某甲的财产中支付。

典型意义
本案系监护人对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造成

他人损害承担责任的典型案例。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摩托车、电动车等交通工具日益普及，未
成年人接触这些交通工具的机会显著增加。未
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判断风险及控制行
为的能力较弱，违规违法驾驶车辆上路行驶极
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仅严重威胁自身及他人生
命财产安全，也会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重大风
险。且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系无证驾驶，保险
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
偿，最终监护人将承担高额赔偿。

本案在规范未成年人行为、督促监护人履
责方面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家长必须深刻认识
自身所负的法定监护义务，将未成年人安全教
育置于首位，加强对未成年人行为的引导约束，
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共同守护平安有序的交
通环境，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安全环境。

案例六
钟某秋诉曾某初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曾某初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至某巷处时与钟

某秋驾驶的电动二轮车发生碰撞，致钟某秋及
电动二轮自行车乘坐人陈某秀受伤，两车受损
的交通事故。

公安机关认定钟某秋承担主要责任，曾某
初承担次要责任，陈某秀无责任。曾某初为其
小型汽车在某保险分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并购买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
生时尚在保险期限内。

事故发生后，钟某秋因伤治疗、伤残鉴定等
产生各项损失。钟某秋遂起诉曾某初及某保险
分公司，要求赔偿医疗费、鉴定费等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

《重庆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
事故，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机动
车一方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非机
动车驾驶人、行人的过错在交通事故中起主要
作用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
五十的赔偿责任。”

本案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钟某秋承担
主要责任，曾某初承担次要责任。故本院综合
事故责任划分和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认定曾某
初与钟某秋各承担 50%的责任。因曾某初的小
型汽车在被告某保险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并
购买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故判决原告的损失应优先由某保险分公司在交
强险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超过交强险部分，
某保险分公司在被告曾某初应承担的责任范围
内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某保险分公司不予
赔偿部分由曾某初赔偿。

典型意义
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中，非机动车负主

要责任，需承担一半及以上比例责任的典型案
例。在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若
非机动车承担主要责任，机动车方在交通事故
中承担次要责任或没有过错，仍需依法承担适
当的赔偿责任，但可因非机动车的过错减轻其
责任。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不论是机动车驾驶
人、非机动车驾驶人抑或是行人，都应当遵守交
通规则，既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案例七
龙某某诉邬某某、某保险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龙某某与邬某某系朋友关系。邬某某在无

偿搭乘龙某某等人前往某地寻找工作的途中，
车辆逆向超车与正向行驶的李某的机动车发生
碰撞，造成李某、邬某某以及龙某某等人受伤、
车辆受损。

公安机关认定，邬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邬某某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
业第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龙某某
诉至法院，要求判令邬某某及某保险公司赔偿
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
的规定，非营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
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
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的除外。

本案中，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邬某某违
反交通规则，应负事故全部责任。但邬某某属
于无偿搭乘龙某某，应综合事故发生原因、损害
后果等因素，对邬某某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进行认定，从而判断是否应当减轻其赔偿
责任。

事故发生时，驾驶员邬某某逆向超车，对事
故发生具有重大过失，但副驾乘坐人员龙某某
未系安全带，增加了受伤程度的危险性，其自身
也存在过错，故可以适当减轻邬某某的赔偿责
任，遂判决邬某某对龙某某的损失承担 70%的
赔偿责任。

典型意义
“好意搭乘”本质上属于无偿施惠的情谊行

为，体现了互助共济的社会美德。《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明确规定，在

“好意搭乘”情形下，驾驶员非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外，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

本案判决严格遵守这一法律规则，通过综
合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
用人的具体行为、过错程度等因素，依法对驾
驶员的赔偿责任予以合理减轻，既保障了搭乘
人的合法权益，又避免苛求施惠人承担过重风
险，有助于形成弘扬友善、互助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案例八
奎某某诉蔡某某、某保险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奎某某系某工地工人，蔡某某系某工地重

工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驾驶员。蔡某某驾驶混凝
土搅拌车作业时，不慎挂倒处在视野盲区的奎
某某，造成奎某某受伤。蔡某某的车辆在

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
险期限内。奎某某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蔡某某、
某保险公司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
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
十三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机动车在道路以外通
行时发生事故可比照适用交强险。

本案中，肇事车辆系工程专项作业车，蔡某
某驾驶肇事车辆在封闭的工地上作业，造成奎
某某受伤，蔡某某应负事故主要责任，奎某某负
次要责任。肇事车辆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
限内，某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
偿，遂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奎某某各项损失十
六万余元。

典型意义
工程专项作业车作为特种车辆，其主要用

途在于施工作业而非单纯交通运输，主要使用
场景为建设工地而非通行道路。鉴于此类车辆
的特殊性，其交强险保险标准通常高于普通机
动车，若交强险仅局限于保障“道路交通事故”，
而将“作业事故”排除在外，不仅会导致保费与
保障范围失衡，有违公平原则，更与交强险的立
法初衷相背离。

本案判决判令保险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
承担赔偿责任，不仅有效保障了受害人及时获
赔的权利，彰显了保险制度的公平理念，更对强
化特种车辆运营的安全责任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九
刘某方、刘某凤诉某保险公司、

黄某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基本案情
黄某清驾驶二轮摩托车，因操作不当致车

辆倒地，滑行后将行人刘某禄剐撞倒地，致刘某
禄受伤。公安机关认定黄某清负全部责任，刘
某禄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刘某禄被送往医院
治疗，经治疗好转后出院。后刘某禄因自身疾
病死亡，生前未做伤残等级鉴定。黄某清驾驶
的二轮摩托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
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因死者刘某禄生前未做伤残等级鉴定，当

事人双方对是否应当赔付残疾赔偿金及赔付标
准产生较大争议，故死者刘某禄的继承人刘某
方、刘某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黄某清及某保险
公司赔偿包含残疾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应予

赔付残疾赔偿金。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十二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
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
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自
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
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
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残疾赔偿金应定性为
财产损害赔偿，在侵权行为发生时损害后果就
已确定，不因受害人身体状况的变化甚至死亡
而发生变化。

其次，本案不存在减轻、免除侵权人责任的
法定事由，不应减轻、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再次，死者刘某禄在生前未做伤残鉴定系客观
原因所致，且鉴定时提供的就医材料能够真
实、完整、客观地反映其因案涉交通事故导致
的受伤情况，鉴定机构依据病历、诊断证明、检
查报告等材料进行鉴定并作出鉴定意见符合鉴
定程序。

最后，从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层面，受害人
及其近亲属作为弱势群体，在法律无明确规定
的情况下，个案的处理更应当展现人文关怀和
司法温度，对受害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予以保
护，遂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刘某方、刘某凤包括
残疾赔偿金在内的各项损失。

典型意义
本案系依法支持被侵权人因交通事故致

残、定残前因自身疾病死亡的残疾赔偿金赔付
的案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被侵权
人因交通事故致残，又因该交通事故以外原因
死亡的，残疾赔偿金能否赔付，关涉被侵权人及
其近亲属合法权益，一直是司法实践难题。

本案判决综合考虑残疾赔偿金财产损害赔
偿性质、鉴定程序合法性、是否存在减轻、免除
侵权人责任的法定事由及社会所提倡的价值
观，明确被侵权人因交通事故致残，又因该交通
事故以外的原因导致死亡，赔偿权利人有权依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标准请求
侵权人赔偿残疾赔偿金。本案判决弘扬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保障了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充分展现了司法温度与司法担当。

案例十
大足区交通运输委员会申请强

制执行周某某罚款案

基本案情
2023年11月10日，大足区交通运输委员会

（简称大足区交委）的执法人员在大足区五星大
道百斯特不夜城处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周某
某通过喊客上车的方式招揽一名男乘客从大足
职教中心到双桥，该名乘客通过微信支付的方
式向驾驶员周某某支付14元运费。

经大足区交委立案调查，认定周某某存在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
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违法事实。周某某的行为
违反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的规
定，大足区交委决定给予周某某罚款的行政处
罚。经催告周某某仍未主动履行缴纳罚款义
务，大足区交委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行政
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大足

区交委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
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符合法
定程序，无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且具备法定执
行效力，遂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典型意义
该案完整展现了从行政监管到司法强制的

法律闭环，凸显了非法营运行为“零容忍”的法
治态度。私家车无证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是扰乱客运市场秩序、威胁公众安全的典型违
法行为。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是维护公
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必要执法行为。

法院经审查后裁定准予强制执行，标志着
国家司法权对合法行政行为给予强力保障。这
起案例清晰地警示社会，违法行为不仅面临行
政处罚，更将受到国家强制力的最终约束。在
对潜在违法者形成震慑的同时，也引导公众自
觉选择合法出行方式，共同营造合法营运，安全
出行的社会环境。

大足区人民法院发布十件涉交通安全典型案例


